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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 
 
 

一、依法院組織法規定，地方法院設民事庭、刑事庭、行政訴訟庭。試問地方法院行政

訴訟庭管轄之事件為何？（25 分） 

二、試依法院組織法規定，說明檢察事務官之法律地位及其職務。（25 分） 

三、民國 104 年 7 月 1 日修正公布前之法院組織法關於法庭錄音，係於第 90 條第 1 項

後段及第 2 項規定，非經審判長核准不得錄音，錄音辦法由司法院定之。現行法院

組織法則直接明定法庭錄音或錄影之相關規定，試問其立法理由為何？又試問何人

於何期間內得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？（25 分） 

四、試問審級制度之功能為何？又法律可否規定法院審理訴訟事件，僅經「一審終

結」，而不設通常上訴救濟制度？（25 分） 


